清流县第三期廉租房申请有关事项通告
  一、房源情况：
清流县南区第三期廉租房共75套。其中：30平方米左右 单身公寓55 套；55平方米左右小户型10套；46平方米左右小户型5套；40平方米左右一室一厅5套。

二、低收入家庭申请廉租住房对象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家庭上年人均收入经县民政局核定，低收入家庭收入标准为低于上年城镇低保（240元/人.月）标准3倍以内；
2、一代型家庭（一对夫妇及未成家子女）自有住房低于13平方米，两代型及多代型（父母与成家子女、或同代已成家子女）自有住房面积低于20平方米，上述人口和住房面积的计算均以户口本（非户主户口本应与户主户口本合并计算）为准，二代型及多代型家庭一次只能申请一套；
3、申请家庭中至少有一人为城镇常住非农户口，且在清流住满五年；申请廉租房住房实物配租的家庭应为廉租住房房源所在地户口。符合福建省军人抚恤条例的优抚对象不受年限限制；
4、申请家庭成员之间有法定的赡养、抚养关系；
5、申请家庭成员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三、由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居委会）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1、廉租住房申请表；
2、家庭主要成员的身份证明及户籍证明；
3、现申请人家庭情况住房证明；无房证明；
4、城市低收入家庭核定表；由户口所在社区地居委会出具低收入家庭证明；
5、提交愿意核实家庭资产书面授权书及自愿腾退已住公房等承诺书；
6、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证明；
7、其它相关证明。
清流县廉租住房申请审核流程（2012年5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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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清流人民政府《关于三明市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意见》（清政文［2012］91号）《清流县廉租住房管理办法》（清政文［2012］92号）
四、有以下情况之一的，不得申请清流县各类保障性住房：
（1）享受过房改房、集资建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房（安置房）等政策性优惠购房或其他待遇；
（2）申请之前五年内在住房二级市场上有交易行为（含买卖、赠与、继承、离婚析产或委托拍卖等）的；
（3）申请家庭成员有机动车辆（不含二轮摩托车、三轮摩托车）、店面的。
（4）无民事行为能力或生活无法自理的人员不可以作为申请人提出申请。

五、城区机关事业单位已就业大中专毕业生申请条件和程序见福建清流新闻网，网址：WWW.fjqlw.com
清流县房改办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6县住建局应自收到县民政局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会同相关部门对申请人进行复核认定，在县政务公开栏及住房保障部门网站公示7日，符合条件的登记为保障对象





4、县房改办应自收到申请人家庭信息登记表之日起18个工作日内，会同房管所、住房公积金等部门核查房产登记、享受房改和住房保障优惠政策、住房公积金缴存等情况，并将申请家庭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反馈县民政部局





5.县民政局应自收到材料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会同公安、工商、税务、社保、人行、、保险等部门核查收入、资产、车辆、户籍等情况；相关部门应在收到材料之后7个工作日内将有关信息反馈给县民政局；县民政部门对申请家庭收入、资产情况出具审核意见后，将相关材料转县住建局





3.乡镇人民政府会同社区居委会受理申请，应自报名截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在户籍所在地和实际居住地公示7日，并签署初审意见后将申请资料转房改办





2.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向户籍所在地居委会申请，如实填报有关情况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1.县房改办发布申请公告








